
破解古董局中局那些法律问题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电

影 《古董局中局 》 已正式上

映 。 作为热门悬疑 IP， 该故

事在 2018 年就曾推出过电视

剧版， 讲述了一个突然到来的

访客， 把平凡的古董店店主许

愿带进了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

阴谋中。 许愿使出浑身解数，

置身生死之间， 和蛰伏了几十

年的对手斗智斗勇的故事。

通过重温该剧的多个场

景， 我们与北京雷腾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艳玲一同 “破局 ”，

并探寻其中的法律问题。

场景一： 许愿是五脉 （古

董界掌眼的神秘组织） 白门的

唯一血脉传人， 五脉中黄家的
长辈告诉许愿， 他的爷爷许一

城当年将武则天明堂玉佛的头
盗卖给日本人， 导致国宝流失

在外。 虽然许一城当年的经历

另有隐情， 但国宝流失在外却
是真的， 盗卖国家文物者应承

担什么罪责？

如果违反文物保护法规，

未经有关部门允许， 将国家禁

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给

外国人， 涉嫌非法向外国人出

售珍贵文物罪。 刑法对非法向

外国人出售、 赠送珍贵文物罪

作出规定 ， 违反文物保护法

规， 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

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

送给外国人的， 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可以并处罚

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 对单位判

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

场景二： 一位家长领着孩子

不小心弄坏了一家古董店里的印
章， 古董店老板称印章为古董，

要求赔偿一万元。 争执过程中，

许愿用家传的鉴宝方法鉴别出那

是一件通过做旧手段伪造的古

董。 老板在明知自家印章是伪造
的情况下， 还要求家长赔偿巨额

钱款的行为违法吗？

古董店老板明知印章是伪造

的， 还以伪造印章冒充真古董要

求家长赔付巨额款项的行为， 涉

嫌诈骗罪。 根据刑法规定， 诈骗

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并处罚

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场景三： 木户加奈和许愿冒

充富商与手中握有假古董的孙先
生见面。 孙先生拥有一个造假工

厂， 里面有数不清的仿造古董，

其中一些假古董更是被放到了古
董店铺中售卖 。 孙先生不仅造

假， 还伙同他人将假古董当成真
品高价售卖， 这一行为该如何惩

处？

孙先生伙同他人将假古董冒

充真古董骗取古玩爱好者钱财的

行为， 涉嫌诈骗罪。 如果涉及金

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 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场景四： 许愿与药不然、 黄

烟烟来到安阳古董街调查郑家的
事情。 在调查中， 郑家的内奸郑

重当众挟持了黄烟烟， 意图逃脱
警方的掌控。 郑重的违法行为被

警方发现后， 通过挟持人质的方

式想要逃跑， 他的做法会增加他
的罪责吗？

刑法规定， 以勒索财物为目

的绑架他人的， 或者绑架他人作

为人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刑法同时规定， 判决宣告以

前一人犯数罪的， 除判处死刑和

无期徒刑的以外， 应当在总和刑

期以下、 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

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但是管制

最高不能超过三年， 拘役最高不

能超过一年， 有期徒刑总和刑期

不满三十五年的， 最高不能超过

二十年， 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

上的， 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 附加刑

仍须执行， 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

的， 合并执行， 种类不同的， 分

别执行。

郑重帮助老朝奉造假售假的

行为本身已涉嫌诈骗罪， 在违法

行为被警方发现后， 绑架他人作

为人质， 涉嫌绑架罪。 郑重已触

犯两个罪名， 应当数罪并罚。

场景五： 老朝奉的手下秦老

二让许愿乖乖配合， 交出老朝奉

想要的东西。 许愿不愿配合， 秦
老二见状让手下对他和木户加奈

持枪威胁， 软硬兼施让许愿交出
东西。 秦老二的行为触犯了哪些

法律？

刑法规定， 违反枪支管理规

定， 非法持有、 私藏枪支、 弹药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同时规

定，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抢劫公私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持

枪抢劫的 ，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

秦老二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私自持有枪支的行为已涉嫌非法

持有枪支罪； 同时， 秦老二持枪

胁迫许愿交出财物 ， 涉嫌抢劫

罪， 且其持枪抢劫的行为属于抢

劫罪的加重情节， 可能被处以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罗聪冉 郝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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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养狗的人越来越

多， 由于饲养问题乃至狗咬

人引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从相关法律的规定来

看， 饲养人、 管理人首先需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然， 养狗需要遵守相关管理规定， 采

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并且不能饲养禁养的烈

性犬。 如果依法依规进行饲养， 那么在被侵

权人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的情况下， 饲养

人可以减轻甚至免除责任。

如果咬人的是无法查明主人的流浪狗，

又该由谁担责呢？ 从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来

看， 长期、 固定的喂养者， 特定公共场所的

管理人， 甚至是小区的物业都有可能需要承

担赔偿责任。

总之， 发生狗咬人的情况， 最终还是得

由人来担责。 陈宏光

狗咬人 谁担责

主笔 话闲

根据 《北京青年报 》 报

道 ， 2021 年 12 月 27 日晚 ，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

发布消息称， 已立案受理中国

女排运动员朱婷诉今日头条用

户 “排球人生” 等自媒体号诽

谤 5 案。

惠济区法院官网消息称，

2021 年 12 月 3 日， 自诉人朱

婷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到郑州市

惠济区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

状及证据材料， 以今日头条用

户 “排球人生” “顽童说球”

“柯南话乒乓” 和微信订阅号

“排球 Dialogue” 、 新浪微博

ID “第一球迷胖哥 ” 自媒体

号捏造事实， 通过网络诽谤自

诉人朱婷且情节严重为由， 要

求以诽谤罪追究 5 名被告人的

刑事责任， 赔礼道歉并赔偿有

关财产损失。 惠济区人民法院

在审查过程中， 通知自诉代理

人补充了相关证明材料， 依职

权调取有关证据。 经审查， 朱

婷的自诉符合 《刑事诉讼法》

相关规定 ， 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依法立案。

构成诽谤罪的 “情节严

重” 的标准是什么？ 互联网时

代， 该如何防治网络暴力？ 对

此， 记者咨询了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的岳磆山律师。

何为诽谤罪

岳律师表示 ， 根据 《刑

法》 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 以暴

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

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

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

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诽谤罪的自诉立案标准需要

达到 “情节严重” 的程度。 也就

是说， 司法解释通过列举的方式

指导审理法院如何认定情节严重

的标准。 岳律师称， 在朱婷案件

中， 若经法院审理查明涉案被告

人的行为达到 “情节严重” 程度

的才能以诽谤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在信息网络上侮辱、 诽谤名

人涉嫌诽谤罪。 对名人诽谤与对

一般自然人进行诽谤所适用的法

律条文相同， 不属于特殊的犯罪

对象 ， 或刑法所特殊保护的法

益。

岳律师认为， 由于名人的知

名度与舆论敏感度较高， 对朱婷

这类公众人物的诽谤内容会更容

易， 也更迅速地在网上散播并造

成更为严重的危害结果， 因此诽

谤名人的行为达到刑法规制的范

畴的可能性相对更高。

如何认定诽谤罪

“认定诽谤罪需要行为人的

行为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 :客

观层面 ， 行为人散布捏造的事

实， 而且所捏造的事实是在一定

程度上有损他人社会评价的具体

内容的事实 ;主观层面， 需要行

为人是故意， 即明知自己散布的

是足以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事

实， 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

损害他人名誉的结果， 希望或放

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岳律师称， 对于朱婷的案件

来说， 如果证明诽谤罪成立， 则

需要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犯罪构

成对应的事实。

如何防治网络暴力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网

络暴力已成为热点事件的 “标

配 ”， “一人恶评 ， 万人点赞 ”

在网络世界已经不再新鲜。 防治

网络暴力是近年来受到各界广泛

关注的社会问题， 从犯罪原因的

角度出发， 形成网络暴力的原因

可能有多个方面， 比如行为人或

行为群体的心理因素、 网络监管

的缺失、 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与滞

后性等等。

岳律师表示， 可向网络平台

投诉， 要求网络平台运营方删除

相关侵权言论； 民事法律方面，

可以名誉权纠纷为由提出民事诉

讼， 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赔礼道

歉； 在刑事法律方面， 除了以侮

辱、 诽谤罪以外， 如果认为网络

暴力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还

可以寻衅滋事罪为由请求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

（周学帅）

资料图片

朱婷起诉5人诽谤获立案
律师：情节严重可追刑责

一周律事

最高法、 司法部：

确立死刑复核案件法援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印发 《关于为

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

规定 （试行）》 （以下简称 《规定》），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 对

于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

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 《规

定》 对最高法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申请

法律援助的工作机制作了明确规定。

《规定 》 明确 ， 最高法复核死刑案

件， 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 应当通知司

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

护。 高级人民法院在向被告人送达依法作

出的死刑裁判文书时， 应当书面告知其在

最高法复核死刑阶段可以委托辩护律师，

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 应当在十日

内提出， 法律援助申请书应当随案移送。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到最高法法律援

助通知书后， 应当在三日内指派具有三年

以上刑事辩护执业经历的律师担任被告人

的辩护律师， 并函告最高法。 最高法应当

告知或者委托高级人民法院告知被告人为

其指派的辩护律师的情况。

被告人拒绝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

最高法应当准许。

被告人在死刑复核期间自行委托辩护

律师的，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应当作出终

止法律援助的决定， 并及时函告最高法。

（续转A4-B4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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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高谦

任红星
谢德和
杨玉平
汪井桃

温正坤
俞尊元
陈红琳

蔡惠国
高双双
秦克全
陈宁宁

王超
李双亮
叶荣文
汤建文

姜传忠
许志祥
汪玉才

梁鹏
薛金兰
徐益士
薛秀娣

柯志勇
黄健文
黄恺
张春花

符凤邸
张计华
谢吉刚
吴刚

张文雅
李双亮
李玉远

廖国成
干建新
田江涛
闵家福

常敬源
张中原
张泽权
谭海军

高灯
陈广俊
杨渭浩

濮军
黄培新
李寒君
胡金美

杨志
李俊
薛同波
王海生

吕汤
宋小亮
无名氏
范林文

彭正途
倪杰
阎帅

韩侠
李清风
张若意
莫涵俞

孙龙希
陈中阳
吴红德
高拥军

孙小山
陈孝国
王闯

李桂宁
郭延伟
石海峰
徐玉才

顾建
徐金跃
罗志华
戴子建

肖尚珍
王金朝
黎庆才

王根营
丁毅惠
周成未

从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

月30日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逾

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的涉案

车辆共计407辆， 其中普通二轮

5辆、 轻便摩托车9辆、 电动自

行车337辆、 自行车7辆、 人力

三轮23辆、 正三轮1辆、 其他非

机动车25辆。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12

条之规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告中无车牌号按照扣留车辆

日期进行编号/月/日/序号 )。

公告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

人逾期仍不来接受处理的， 对

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2年1月10日

公 告

实际车辆车型 当事人/

车牌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